
2025年专项债券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棚改安置区项目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三亚梅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12月19日，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现由三亚市天涯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由天涯区政府为主导负责平台公司运作。公司核定编制36人，现有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1名，总经理助理1名，其他员工20名，共计在岗25人（含劳务派遣2人）。公司的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的决策部署，全面负责推进三亚金谷产业园的开发建设、产业导入、园区运营等各项事务。

2.负责园区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立项报批、工程管理等工作，承担园区规划范围内的市政设施、安置区、配套道路及“五通一平”等工程建设任务。

3.负责园区招商引资、产业研究、政策对接、项目落地服务，围绕黄金珠宝及高端消费品、国际贸易与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4.负责园区运营管理，包括园区物业管理、企业服务、公共设施维护、安全生产监管等，协助入园企业办理工商注册、政策兑现、诉求处理等服务事项。

5.负责园区范围内的资产运营管理、商业配套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业务。

6.负责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保税物流中心经营、艺术品进出口、白银进出口、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等许可经营项目的管理与实施。

7.承办区委区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依据
无论是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安置房建设，还是城中村改造，中央层面对于城市发展的认识与推动正在不断深入，住建部也曾多次部署相关工作。202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国常会、政治局会议、央行、国开行、自然资源部等多中央部门及会议密集表态支持产业园区安置房建设，以安置房建设带动产业园区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本项目的建设能够激活产业园区域内存量土地利用价值，提高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带动周边发展，梅村产业园区的发展也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城市土地利用应以土地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目标，实现土地利用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综合最大化。
2.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该项目用地包含MC01-02和MC01-01两个地块，总用地面积169993.24m²（合254.9899亩），总建筑面积427136.24m²，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311457.98m²（含计容建筑面积302968.98m²，不计容建筑面积8489.00m²），地下建筑面积为115678.26m²。项目拟建安置房25栋、租赁住宅12栋、商业楼8栋，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包括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站、社区服务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物业管理用房、托幼所、公共厕所、便利店、居委会、消控室、白事堂）、地下车库、人防工程、地下设备房，以及配套建设室外水电、燃气、消防、监控、乔灌木及地被种植、道路及广场、地上停车位、运动和健身场地、小品及环卫设施、再生资源回收点、围墙、大门等工程。
3.项目申报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论证过程
项目建设投资符合政府投资相关规定、流程，根据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及概算等项目批复文件，项目已取得必要论证，已处于施工阶役，具备成熟度。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项目总投资219,339.25万元。项目于2025年3月开工，2025年地债资金安排41602.55万元，支出41602.55万元。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资金使用规范，监管措施完善，资金层层监管到位，资金专款专用，未发现有挪用、挤占、截留项目资金现象，资金管理总体情况较好。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及完成验收等）

2024年3月1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三亚梅村产业园棚改安置区项目立项的批复》（三发改投〔2024〕51号），同意该项目立项；

2024年5月9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申请变更三亚梅村产业园棚改安置区项目名称的复函》（三发改函〔2024〕549号），同意该项目名称由“三亚梅村产业园棚改安置区项目”变更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棚改安置区项目”；

2024年5月20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棚改安置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三发改投〔2024〕141号），原则同意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5年1月8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棚改安置区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三发改投〔2025〕6号），原则同意该项目的初步设计及概算。

2025年2月26日，对项目进行施工公开招标。经开标评标，确定中标单位为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金额为150956.25万元；
2025年1月26日，三亚市财政局作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棚改安置区项目预算审核结论书》（三财评〔2025〕9号）。
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

项目在建设时，三亚梅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内部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合同审查，严格合同执行，建立质量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四、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基本完成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具体分析如下：
项目经济性分析

项目建设完成后，可缩小三亚市城乡差距，进一步补齐三亚市农村小康“短板”，是对三亚市现代化建设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

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对于该项目进度按工作计划进行，逐步完成该项目。

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棚改安置区项目是对整个产业园区的居民安置，分别安置在MC01-01地块和MC01-02地块。解决好产业园区的居民安置问题，是该项目能够顺利实施的首要条件，因此该项目的建设是保障产业园建设的首要任务。项目的建设是对三亚市梅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生活质量等的综合提升，在确保受征拆村民安置及各项补偿合法合规合理及时到位、就业等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到位的基础上，保障村民生活。

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棚改安置区项目建设意义重大，能够在有效扩大内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安置产业园区原有居民，优化空间布局，产业园区人口可以得到集中居住，形成品质高的居住区，并吸引更多的产业园区人员入住，不断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水平和质量。
五、偿债资金来源

偿债来源主要是停车位收入、充电桩收入、非机动车管理费收入、安置用房物业费收入、商业用房及租赁用房物业费收入、运动场地出租收入、电梯广告牌及室外路灯广告牌出租收入、小区大门道闸广告位及建筑及球场等公共区域广告牌出租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
六、融资与项目平衡收益等反应偿债能力

（一）停车位收入

本项目计划建设停车位总数合计3427个，每个停车位每天创造收入暂按20元/天计算，涨幅暂按每三年增长8%计算，车位使用率2027年按80%计算，2028至2030年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2030年及之后均为95%。项目运营期内停车位收入共计59096.54万元。
（二）充电桩收入

根据本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本项目每个停车车位均配备1个充电桩，故充电桩数量与停车位总数相同均为3427个，车位使用率2027年按80%计算，2028至2030年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2030年及之后均为95%。

充电桩使用率为在车位使用率的基础上，再按照一定使用概率计算，2027年为60%，2028至2030年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2030年及之后均为75%。

为便于测算，充电桩暂不考虑高低峰分时段、功率进行测算（实际运营中再考虑），暂按每个充电桩每天充电收费为1.3元/度电，（含基本电费和服务费），每个充电桩充电电量暂按120度电估测。项目运营期内充电桩收入共计340836.44万元。
（三）非机动车管理费收入

根据本项目初步设计概算本项目预计建设7622个非机动车停车车位。为便于测算，假设项目建成后第一年及之后管理的非机动车数量均与非机动车停车车位相同，每辆非机动车收取20元管理费。项目运营期内非机动车管理费收入共计4179.9万元。
（四）安置用房物业费

项目保障性租赁住房部分建筑面积219120平方米，物业管理费暂按1.2元/㎡考虑，之后每隔三年上涨0.2元/㎡。项目运营期内安置用房物业费收入共计9308.22万元。
（五）商业用房及租赁用房物业费

商业用房及租赁用房部分建筑面积合计79730.98平方米，物业管理费暂按2元/㎡考虑，之后每隔三年上涨0.5元/㎡。项目运营期内商业用房及租赁用房物业费收入共计6553.89万元。
（六）运动场地出租收入

项目可出租运动场为2个排球场，可出租于梅村产业园区职工及外部人员比赛活动，场地暂按每小时50元收费，球场每天按4小时出租，球场6000元/个/月。租金不作涨幅，第一年及之后出租率按100%。项目运营期内运动场地出租收入共计144万元。
（七）电梯及室外路灯广告牌出租

项目可投放广告牌区域为电梯（108部）、室外路灯（暂按92盏），合计200处。每处广告牌租金按800元/月计算，租金不作涨幅，第一年及之后出租率按100%。项目运营期内电梯及室外路灯广告牌出租收入共计3840万元。

（八）小区大门道闸广告位及建筑及球场等公共区域广告牌

本项目出入口、建筑及球场区域合计共有8块大型广告牌位，出租单价为2000元/牌位/月计算，租金不作涨幅，第一年及之后出租率按100%。项目运营期内小区大门道闸广告位及建筑及球场等公共区域广告牌出租收入共计1440万元。

（九）土地出让收入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以项目周边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基础。本项目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测，以项目区域范围内可出让面积、土地用途、容积率指标等为基数，参考所在片区基准地价、近期历史成交价、未来经济增长、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等标准，合理预估本项目的土地出让地价，并据此测算相关收入。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MC01-11、MC01-13、MC01-17等3个地块预计土地出让收入160013万元。

项目运营成本共计166818.77万元，项目总收益为398682.53万元，预计本息合计为266802.43万元，债务本息覆盖倍数为1.49倍，本项目资金稳定性较可靠。
七、偿债风险的指标

根据本项目资金测算平衡情况，每年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均大于零，现金流与债券期限相匹配。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1.49（本息覆盖倍数=项目可偿债收益/项目融资还本付息和），偿债计划可行。

项目收益的风险主要是建设风险和运营风险。建设风险主要是项目建设是否能如期完工，并投入运营；运营风险主要是停车位出租量、充电桩使用量、广告出租量不足的风险。建设风险和运营风险都可以通过加强项目管理予以规避。因此本项目偿债计划科学可行，偿债风险可控。

若未能实现收入计划，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以及满足覆盖倍数的情况下发行专项债券周转偿还，进而在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或者通过追加自筹资金等方式来满足还本付息要求。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按项目计划及进度推进，申报2026年专项债券资金，保障项目建设资金落实到位。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包括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无



